
（本文书一式三联，第一联区局存档，第二联送达当事人，第三联检查单位存档）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深环龙华责改字〔2024〕GL34号

当事人基本情况：

☑（法人）名称：深圳市*****科技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 万**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**********

住所（地址）：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********************

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4 年 12 月 5日对你/你单位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/你单位实

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我局执法人员于2024年12月5日依法对你公司进行检查，并

委托深圳市****技术有限公司对你公司废气总排放口进行采样检测，现场采样检测

时，你公司涂布及搅拌工艺正在生产。我局于2024年12月10日收到深圳市****技术有

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（报告编号：SL（H）CQ24120505），检测报告显示你公司废

气总排放口非甲烷总烃检测值为850mg/m3，标准值为120mg/m3，臭气浓度检测值最大

值为1.51X105无量纲，标准值为6000无量纲，均已超过大气排放标准。

（注：空白线处须标注以下空白）

以上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材料证明：

1、☑ 2024 年 12 月 5 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，

证明你公司生产车间涂布及搅拌工艺正在生产，楼顶废气治理设施正在运行，我局对

你公司废气总排放口进行采样检测 ；

2、☑ 2024 年 12 月 12 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，证明2024年12

月5日对你公司废气总排放口采样检测数据超标排放 ；

3、☑ 2024 年 12 月 5 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照片（图片/视频），

证明你公司生产车间正在生产，对你公司废气总排放口进行采样检测 ；

4、☑ 2024年 12 月 9 日 深圳市****技术有限公司 出具的监测报告，证明你

公司废气总排放口采样检测数据超标；

5、你/你单位提供的相关主体材料，包括：☑ 2024 年 12 月 12 日提供的营

业执照复印件、☑ 2024 年 12 月 12 日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、☑ 2024 年 12 月

5 日提供的法人授权委托书，以上材料共同证明你/你单位的主体信息；

6、☑其他证据材料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、

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、危险废物拉运合同、房屋租赁合同等资料 ；

（注：载明证据名称、提取时间、提供单位、证明内容）

你/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十八条的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

污染防治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的规定。

(注:载明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全称及具体的条、款、项)

现责令你/你单位□立即□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七日内☑停止违法排放污染物的

行为□停止建设□改正超标准排放污染物的行为□

如上述违法行为属于应依法直接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，则对该行为的处罚不以整

改结果为前提条件。

我局将自☑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□责令改正期限届满三十日内对你/你

单位违法行为的改正情况实施复查。若复查时发现你/你单位拒不改正的，我局可根

据违法行为依法采取法律赋予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管措施：1.依据国家、省和特区相关

环保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，对你/你单位实施按日连续处罚；2.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环境保护法》六十三条的规定，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拘留；3.依法采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。

你/你单位在我局实施复查前，可以向我局报告整改情况，并附具相关证明材料。

你/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深圳市人民

政府或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联系人：万娟娟、赵思昌 电话：23332232

地址：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观澜行政服务大厅A栋301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

2024 年 12 月 12 日


